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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1－606）  

府法訴字第 1010117082號 

訴  願  人：○○○ 

            地址：○○市○○區○○○路○號○樓之○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訴願人因使用牌照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1 年 2 月○日彰稅

法字第○○○○號復查決定書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

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登記○○○○貨運行所有之車牌號碼○號營業大貨車（下稱系

爭車輛），汽缸總排氣量 3856立方公分，因逾期未參加定期檢驗，

經交通部公路總局所屬監理機關於 87 年 5 月 17 日註銷牌照，嗣

於 100 年 6 月 3 日行經本縣○○市○○路門牌○號前路段時，遭

原處分機關查獲有使用公共道路之事實，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

第 2 項規定，該貨運行車籍地址為本縣○○鎮○○路○號，其負

責人○○○已於 93年 6月 3日死亡，原處分機關爰向○○○之繼

承人即訴願人（原名○○○）及案外人○○○、○○○、○○○、

○○○補徵系爭車輛 95年下期、96年至 99年上下期之使用牌照

稅各為新臺幣 3,150元及 100年 1月 1日至 6月 3日使用牌照稅

2,680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遂向本府提起訴願，

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 訴願意旨略謂：  

（一） 車牌○號營業大貨車已非順振汽車貨運行使用，基於使

用者付費原則，必須找出實際的使用人，已函請彰化監

理站、彰化縣警察局、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協尋車輛，

至今仍無消息，受限於資源有限。 

（二） 由於○○○○貨運行負責人○○○於民國 93 年間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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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貨運行相關資料及情況無法知悉，在此情形下，由

繼承人負擔車牌○號車的使用牌照稅實不合理云云。 

二、 答辯意旨略謂： 

（一） 本案○○○○貨運行組織型態為獨資，該貨運行於 87

年 6月 1日經主管機關撤銷登記，其負責人即被繼承人

○○○依法對貨運行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該貨運

行於 87年 6月 1日經主管機關撤銷登記，其負責人即被

繼承人○○○依法對貨運行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

嗣張振福於 93年 6月 3日死亡，依當時民法規定由其配

偶及第一順位之四名子女，即○○○及訴願人、○○○、

○○○、○○○等 5人承受其財產上之ㄧ切權利、義務。

案經本局 100年 9月 9日彰稅消字第 1001303806號函查

是否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聲請拋棄繼承或選任

遺產管理人，經該院查復無聲請拋棄繼承或選任遺產管

理人之事件。又依戶籍資料，繼承人等 5人皆為成年人，

亦無法院囑託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之登記。訴願人於

93年 6月 3日繼承開始時，既非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

為能力人，依上開民法第 1148條規定，即取得本件系爭

車輛之所有權。 

（二） 按最高法院 36年判字第 16號判例、財政部 87年 10月

23日台財稅字第 871970815號函釋意旨，車輛遭他人侵

占，如經法院判決確定，其被侵占期間應納之使用牌照

稅，始以使用人（侵占人）為課徵對象，再按主張法律

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需僅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

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至於他造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應由他造舉證證明（最高法院 48 年台上字第 887

號判決參照）；本案自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訴願人及其

餘 4位繼承人係以公同共有之法律關係承受被繼承人財

產上之權利義務，亦即為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及使用牌

照稅之納稅義務人，並無車主不明之情形，訴願人持向

彰化監理站、彰化縣警察局、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協

尋車輛申請書主張系爭車輛已非該貨運行使用，由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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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負擔系爭車輛使用牌照稅不合理等情，參照前揭判

決，訴願人既無法舉證實際使用人或法院確定判決，據

以使用人為課徵對象，僅持協尋車輛申請書，難以採據

云云。 

理 由 

一、 按「共有財產，由管理人負納稅義務；未設管理人者，共有

人各按其應有部分負納稅義務，其為公同共有時，以全體公

同共有人為納稅義務人。」、「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列規定…

二、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及應由稅捐稽徵機

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課期間為五

年…。」、「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交通工具，無論公用、私用

或軍用，除依照其他有關法律，領用證照，並繳納規費外，

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請領使用

牌照，繳納使用牌照稅…。」、「使用牌照稅之徵收方式如左：

一、汽車每年徵收一次。但營業用車輛得分兩期徵收。二、

機器腳踏車及其他交通工具每年徵收一次。」、「報停、繳銷

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除責令

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二倍之罰鍰。」、「繼承人自繼承開始

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

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於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第 21 條暨使用牌照

稅法第 3條、第 9條、第 28條第 2項及 96年 3月 28日修正

前民法 1148條、第 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3條第 1項及第 10條第 2項規定，

使用牌照稅之納稅義務人為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本案

○○君所有車輛遭他人侵占，如經法院判決確定，其被侵占

期間應納之使用牌照稅，應以使用人（侵占人）為課徵對

象。」、「計程車公司行號所有註銷牌照車輛積欠之使用牌照

稅，於牌照註銷日前之部分由該公司行號負責清理。至牌照



 4 

註銷以後該車仍違規行駛者，准依計程車公司行號提供之向

法院訴訟判決返還之判決書及使用人之身分證資料等向使用

人補稅處罰。」亦為財政部 87 年 10 月 23 日台財稅字第

871970815號函、89年 1月 24日台財稅字第 0890450743號

函所明釋。 

二、 獨資事業乃個人出資以自己名義經營之事業，參照商業登記

法第 9 條規定，雖得以營利事業之型態登記成立，然因商號

本身無獨立之法人格，僅由所有人一人所構成，商號所有人

對獨資商號之債務仍是負無限責任，就對外責任而言，是單

一責任體，尚無所謂資產分割之問題，是獨資事業為出資之

自然人單獨所有，獨資商號之資產（含出資、營業虧損及生

財設備等等）應歸屬於獨資商號之登記負責人所有（法務部

99年 6月 11日法政字第 0999022463號函參照），合先敘明。 

三、 卷查系爭車輛登記車主為被繼承人○○○獨自出資經營之○

○○○貨運行，系爭車輛因逾期未參加定期檢驗，經交通部

公路總局所屬監理機關於 87年 5月 17日註銷牌照，○○○

○貨運行亦於 87年 6月 1日經本府撤銷其登記在案，有車籍

資料查詢表及本府 101年 1月 11日府建商字第○○○○號函

可稽。則○○○○貨運行乃被繼承人○○○出資之獨資商

號，除有移轉系爭車輛所有權於第三人之情事外，被繼承人

○○○仍為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是系爭車輛因逾期檢驗遭

註銷牌照，被繼承人於 93年 6月 3日死亡，案外人○○○及

訴願人、○○○、○○○、○○○分別為被繼承人○○○之

適格繼承人且未拋棄繼承，有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100

年 9 月 9日彰院賢家科健字第○○○○號函、財政部臺灣省

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101年 5月 3日北區國稅中和一字第

○○○○號函為憑，上開繼承人應為系爭車輛之公同共有

人。準此，系爭車輛於 100年 6月 3日經原處分機關查獲有

使用公共道路之事實，原處分機關以其為使用牌照稅之課徵

主體，補徵系爭車輛 95年下期、96年至 99年上下期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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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稅，揆諸首揭法令，並無違誤。 

四、 訴願人雖主張系爭車輛已非○○○○貨運行使用，基於使用

者付費原則，由於○○○○貨運行負責人○○○於民國 93年

間驟逝，貨運行相關資料及情況無法知悉，在此情形下，由

繼承人負擔車牌○號車的使用牌照稅實不合理云云。惟查，

稅捐稽徵法第 30條規定，雖採職權調查主義，行政機關具有

本諸職權調查事實，並採取認為適當之調查手段，以釐清真

相並形成確信之義務，惟未因此負有自行提出所有相關事實

且必要時與以審查之義務；且稅捐稽徵機關如就課稅要件業

已提出相當證明並能綜合所有證據而形成應課徵稅額之確信

心證，亦難謂有違反職權調查主義之情事可言。依據使用牌

照稅法第 3 條之規定，交通工具之所有人、使用人均乃使用

牌照稅之課徵主體，訴願人主張另有他人使用系爭車輛，然

未能充分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品等證據以證明該事實

存在之真正，尚難據以作出對其有利之決定；況原處分機關

針對訴願人指摘事項，亦曾於 101 年 1 月 9 日彰稅法字第

1011400029號函詢彰化縣警察局，惟迄今仍無法取締系爭車

輛到案以證實訴願人所述為真；且系爭車輛於 100 年 6 月 3

日違章使用公共道路時，廠牌及顏色皆與原始車籍資料相

同，復無車牌遭他人拔除冒用之情形。故原處分機關依使用

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向系爭車輛所有人即訴願人及

案外人○○○、○○○、○○○、○○○補徵使用牌照稅，

洵屬有據，訴願人所述，核無足採。至有關訴願人其餘主張，

因不影響本件訴願決定之結果，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五、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

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楊  仲 

             委員  呂宗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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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李玲瑩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張奕群 

             委員  張富慶 

             委員  陳廷墉 

             委員  溫豐文 

             委員  簡金晃 

             委員  蕭文生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7   月    6     日 

 

縣  長   卓  伯  源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